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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2月 11 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 

   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收到了亚美尼亚根据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段提交的

报告（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主席 

           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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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002年 2月 8日亚美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给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亚美尼亚共和国常驻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致意，谨随函附上亚美尼亚共和国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1373

（2001）号决议第 6段提交的报告（见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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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文 

   亚美尼亚共和国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 

   号决议第 6段提交的报告 

 亚美尼亚一贯地谴责国内或国际上的恐怖主义和恐怖行为。 

 基于充分理解打击这种行为的必要性，亚美尼亚乐意加入摧毁恐怖主义网络

的全球斗争，因为这项努力的成功对于所有国家和联盟领导人是同样的重要。 

 因此，亚美尼亚向全球联盟提供充分援助，签署联合国和欧洲委员会的反恐

怖公约以及提供军事和战略援助。亚美尼亚开放其领空并为反恐行为提供必要设

施。 

 该国政府目前正在拟订关于加紧进出口控制的新法律草案，旨在确保对包括

危险货物在内的各种非法进出口货物的安全控制。 

   所采取的行动 

 亚美尼亚政府在其 9 月 12 日的声明中强烈谴责恐怖行为，并强调这一悲剧

不仅对美国造成影响并且影响到整个世界。亚美尼亚认为这不仅是对美国的攻

击，也是对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们的攻击。这种罔顾人类生命的行径

是没有借口的。 

 在反恐行动开始后，亚美尼亚外交部于 10 月 8 日发表一项声明，其中亚美

尼亚再次重申支持联盟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仍坚信国际恐怖主义不仅威胁个别国

家，也威胁整个文明世界。必须坚定和不懈地进行打击这种恐怖主义的斗争。 

 2001年 9月-10月间，国家民航行政当局通过一系列旨在加强飞机和空中旅

行的安全和保障的措施。 

 基于上述并按照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特别是第 1373（2001）号决议，亚美

尼亚政府已采取下列步骤。 

   执行部分第 1段 

(a)分段——为加强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努力并基于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的精神，亚美尼亚于 2001年 11 月签署《制止向恐怖主义提

供资助的国际公约》，现尚待国民议会批准。 

 认识到在各层次打击恐怖主义的重要性，亚美尼亚签署了《欧洲制止恐怖主

义公约》，并批准了《独立国家联合体成员国内政部制止恐怖主义合作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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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分段——亚美尼亚《刑法典》中有三条直接涉及恐怖主义： 

 第 61条．“恐怖行为”，第 62条.“针对外国代表的恐怖行为”，第 63条.“经

济恐怖主义”。下列这类罪行应受刑事惩处：暗杀执行公务的国家官员，以破坏

或削弱国家；暗杀外国代表，以挑起国际危机；从事爆炸或类似行为，造成大量

伤亡，破坏通讯，摧毁工业或建筑物；以及大规模施毒或使人民或动物普遍感染

流行病。 

(c)分段——《民法典》第 926 条规定银行有权冻结个人和组织的帐户和资产。

不过，《宪法》第 44 段规定，“《宪法》第 23 至 27 条规定的基本人权、民权和

自由，只有因必要时保护国家和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公众健康和道德以及其他

人的权利、自由、荣誉和名声，才可根据法律加以限制”。 

 “银行和金融法”第 40 条禁止在亚美尼亚境内进行非法所得资产的交易。

中央银行有权决定旨在防止这种交易的措施。 

 中央银行已向亚美尼亚境内的所有银行散发同恐怖组织有关连的个人名单，

并指示将这些个人或组织的任何帐户冻结以及停止任何交易，同时立即将有关资

料提交中央银行。迄今为止，尚无任何涉及这类个人和组织的交易在亚美尼亚登

记。 

 关于中央银行与亚美尼亚境内商业银行间的银行报告和信息交换已设立新

的改良机制。 

   执行部分第 2段 

(a)分段——《刑法典》第 72条规定，成立旨在危害国家或非政府机构、组织或

个人的武装集团以及参与这种行为均属严重刑事罪，应接受长期刑罚。 

 对非法或无照拥有、携带、生产武器、弹药或爆炸物以及运输和销售武器均

应予惩罚，处 5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典》，第 232条） 

 武器方面的任何交易是按照《武器法》加以控制，其中包括武器种类、对武

器的限制、核证、国家武器登记、签发执照、购置武器权以及对武器交易的控制，

这都属于政府、内政部、统计和核证管理局的职权范围。 

 亚美尼亚对设立独联体成员国反恐怖主义中心及其数据库作出了重大贡献。 

 亚美尼亚内政部协同俄罗斯联邦内政部执行了《俄罗斯联邦和亚美尼亚共和

国关于防止贩卖武器军事装备、爆炸物和打击恐怖主义的联合行动计划》。 

(b)分段——亚美尼亚是 2000年 9月 8日《独立国家联合体成员国内政部制止恐

怖主义合作协定》的缔约国。《协定》缔约国应交流信息，执行旨在防止恐怖行

为的商定措施以及调查这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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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警组织亚美尼亚局新设一个数据库，其中包括同各恐怖组织有关连的 49

人和 52个组织的资料。 

 内政部已向国家安全部提交关于恐怖行为受害者身份查验的 5套资料。 

 应武警组织秘书处和武警组织美国局的请求，亚美尼亚有关当局据称涉及

2001年 9月 11日的恐怖行为的 31 人进行了身份查验。查验结果未能证实犯罪行

为。 

 武警组织亚美尼亚局设一特别科来收集涉及 2001年 9月11日恐怖行为的所

有数据。 

(c)分段——《亚美尼亚共和国外国公民地位法》规定当局可拒绝签发入境签证

（第 8条） 

 《难民法》第 6条规定当局在特定案件中，拒绝给予难民地位，特别是在下

列情况下： 

 - 申请人可能危害国家安全 

 - 申请人在来到亚美尼亚前曾犯下危害和平与人类罪或战争罪行 

 - 申请人因犯下违反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罪行而被国际法庭判刑 

 Borjomi Four 参与国已于 2000 年 12 月进行边境管制联合行动，预定将在

2002年进行类似的边境地区行动。 

(d)分段——根据《刑法典》第 62条规定，对外国或外国公民进行恐怖行为者可

被判 10至 15年监禁。 

(e)分段——《刑法典》第 7 条第 1 款开列构成严重刑事罪的各种恐怖行为，至

多可判刑 15年。 

(f)分段——亚美尼亚是 1999年 6月 4日《独立国家联合体成员国制止恐怖主义

合作协定》的缔约国，其中规定专门知识和信息的交流、行动调查、就起草和执

行相关立法交流专门知识、旨在预防和调查恐怖行为的其他联合行动。 

(g)分段——亚美尼亚是根据《国家边境法》控制边境。该法第 11条规定由边境

部队控制过境，过境者须出示有关的出/入境证件。 

 未携带有效护照或国家当局许可证而企图非法出入亚美尼亚边境者应承担

刑事责任并判刑一至三年（《刑法典》第 78条）。根据《刑法典》第 213条规定，

伪造或使用伪造身份证和旅行证件也应予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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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部分第 3段 

（a）、（b）、（c）分段——这些分段所述各领域间合作由亚美尼亚作为缔约国的

下列各项国际协定制约 

 · 《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1971年,蒙特利尔 

 · 《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1970年，海牙 

 · 《独立国家联合体成员国内政部制止恐怖主义合作协定》，2000年 9月 

 · 《独立国家联合体成员国制止恐怖主义协定》，1999年 6月 4日 

(d)分段——亚美尼亚为下列联合国公约缔约国， 

 - 《关于在航空器内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 

 - 《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 

 - 《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 

 - 《制止在为国际民用航空服务的机场上的非法暴力行为的议定书》 

 - 《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 

 - 《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 

 亚美尼亚于 2001年 11 月签署了《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作

为执行安理会相关决议的一个步骤，尚待国民议会批准。 

 作为一个内陆国家，亚美尼亚不是《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

（1988 年，罗马）及其《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1988

年，罗马）的缔约国 

(f)分段——《难民法》规定当局在特定案件中，拒绝给予难民地位，特别是在下

列情况下： 

 - 给予这种地位可能危害国家安全 

 - 申请人在来到亚美尼亚前曾犯下危害和平与人类罪或战争罪行 

 - 申请人因犯下违反联合国宗旨和原则的罪行而被国际法庭判刑 

 《宪法》第 55条指出，总统“应就给予政治庇护作出决定”。 

(e)分段——《外国公民法律地位法》第 19条第 2款授权内政部在内部政治不稳

定的情况下，对具有临时居留身份者的行动自由加以限制。 

 该法第 32条规定了可在何种情况下将外国公民驱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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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被控在他国境内犯罪的外国公民，经该国或一个国际机构提出引渡要求

时，可根据国际协定的规定将其引渡。 

 亚美尼亚目前为下列多边和双边协定的缔约国： 

 - 《被判刑者转移公约》（1983年，斯特拉斯堡）及其 1997年《附加议定

  书》 

 - 《独立国家联合体引渡被控告罪犯服刑公约》，1998年 

 亚美尼亚政府准备向反恐委员会提交同安理会决议规定相关的任何立法案

文。 

 

 

 


